
广西融资担保收购多少钱？

产品名称 广西融资担保收购多少钱？

公司名称 国领（北京）市政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80005.00/件

规格参数 地区:全国
注册资本金:5000w以上
成立年限:10年以上

公司地址 光华路SOHO一期2单元1607

联系电话 18518949997 18518949997

产品详情

设立融资担保公司，应当经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融资担保公司的名称中应当标明融资担保字样。

未经监督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融资担保业务，任何单位不得在名称中使用融资担保
字样。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七条设立融资担保公司，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并具备下列条件：

（一）股东信誉良好，*近3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二）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且为实缴货币资本；

（三）拟任董事、监事、**管理人员熟悉与融资担保业务相关的法律法规，具有履行职责所需的从业经
验和管理能力；

（四）有健全的业务规范和风险控制等内部管理制度。

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融资担保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以提高前款规定的注
册资本*低限额。

第八条申请设立融资担保公司，应当向监督管理部门提交申请书和证明其符合本条例第七条规定条件的
材料。

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决定批准的，颁发融资担保
业务经营许可证；不予批准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融资担保公司在住所地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设立分支机构，变更名称，变更持有5%以上股权
的股东或者变更董事、监事、**管理人员，应当自分支机构设立之日起或者变更相关事项之日起30日内
向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变更后的相关事项应当符合本条例第六条第二款、第七条的规定。

第十条融资担保公司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分支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经拟设分支机构所在
地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一）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

（二）经营融资担保业务3年以上，且*近2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三）*近2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拟设分支机构所在地监督管理部门审批的程序和期限，适用本条例第八条的规定。

融资担保公司应当自分支机构设立之日起30日内，将有关情况报告公司住所地监督管理部门。

融资担保公司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分支机构的日常监督管理，由分支机构所在地监督管理部门
负责，融资担保公司住所地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予以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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